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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F  
（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 P P - 1 5 3）  

 

 

 

《 2011 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》的修訂  

（ 2015  年  10  月）  

 
 
 

 
 
說 明 ︰  
 
1111  修 改  
 
1111  刪 除  
 
 
 
 
 
 
 
（ 2 0 2 3  年  6  月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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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11  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》 更 正 對 照 表 （ 2 0 1 5  年  1 0  月 ）  

 
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1 .   A  部 第  1  章

A 7  條 表  A 1
第  6  項 說 明  
 

工 業 處 所 指 在 其 中 進 行 加 工、裝 配、混 合、

貯 存 貨 物 和 產 品 、 包 裝 、 整 理 、 裝 飾 、 清

潔 、 清 洗 及 ／ 或 維 修 操 作 等 過 程 的 工 廠 、

工 場 或 倉 庫 。 這 些 處 所 還 包 括 牲 畜 屠 宰

場 、 電 影 製 作 設 施 、 發 電 廠 、 船 塢 、 貯 存

庫 、 飛 機 保 養 和 修 理 設 施 、 實 驗 室 、 商 業

廚 房 和 商 業 洗 衣 場 等 ， 但 學 校 和 醫 院 內 的

實 驗 室 則 不 在 此 列 。  
 

工 業 處 所 指 在 其 中 進 行 加 工 、 裝 配 、 混 合 、

貯 存 貨 物 和 產 品、包 裝、整 理、裝 飾、清 潔、

清 洗 及 ／ 或 維 修 操 作 等 過 程 的 工 廠、工 場 或

倉 庫。這 些 處 所 還 包 括 牲 畜 屠 宰 場、電 影 製

作 設 施 、 發 電 廠 、 船 塢 、 貯 存 庫 、 飛 機 保 養

和 修 理 設 施、商 業 實 驗 室、商 業 廚 房 和 商 業

洗 衣 場 等 ， 但 學 校 —、 醫 院 內 的 實 驗 室 以 及

於 處 所 內 收 集 到 訪 人 類 或 動 物 樣 本 的 醫 學

實 驗 室 則 不 在 此 列 。  
 

2 .   A  部 第  3  章

內 的 釋 義  
 

“ 特 殊 危 險 ” （ S p e c i a l  h a z a r d）指 在 起 火

風 險 、 火 勢 蔓 延 ， 以 及 產 生 的 煙 霧 、 熱 力

或 有 毒 氣 體 可 能 危 及 佔 用 人 生 命 和 安 全

這 些 方 面 ， 基 於 佔 用 人 的 警 覺 性 及 對 建 築

物 的 了 解 、 所 安 裝 的 消 防 系 統 ， 以 及 出 口

的 建 造 、 位 置 和 闊 度 而 須 特 別 考 慮 的 危

險 。 就 起 火 而 言 ， 特 殊 危 險 區 域 的 火 警 危

險 相 對 較 高 。 這 些 區 域 包 括 電 力 變 壓 房 、

電 器 機 房 、 中 央 空 調 機 房 、 升 降 機 機 房 、

總 電 掣 房 、 發 電 機 房 、 鍋 爐 房 等 。  
 

“ 特 殊 危 險 ”（ S p e c i a l  h a z a r d）指 在 起 火 風

險 、 火 勢 蔓 延 ， 以 及 產 生 的 煙 霧 、 熱 力 或 有

毒 氣 體 可 能 危 及 佔 用 人 生 命 和 安 全 這 些 方

面 ， 基 於 佔 用 人 的 警 覺 性 及 對 建 築 物 的 了

解 、 所 安 裝 的 消 防 系 統 ， 以 及 出 口 的 建 造 、

位 置 和 闊 度 而 須 特 別 考 慮 的 危 險。就 起 火 而

言，特 殊 危 險 區 域 的 火 警 危 險 相 對 較 高。這

些 區 域 包 括 電 力 變 壓 房 、 —中 央 空 調 機 房 、

升 降 機 機 房、總 電 掣 房、發 電 機 房、鍋 爐 房、

危 險 品 貯 存 室 、 燃 料 缸 室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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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3 .   B 8 . 1  條

表  B 2  

 

 

房 間 、 防 火 隔

室 或 樓 層 的 可

容 納 佔 用 人 人

數 （ 人 數 ）  

出 口 門 或  
出 口 路 線 的

最 少 數 目  

最 小 總 闊 度  

（ 毫 米 ）  

最 小 闊 度  
（ 毫 米 ）  

所 有  
出 口 門  

所 有  
出 口 路 線  

每 道  
出 口 門  

每 條  
出 口 路 線  

4 -  3 0  1    7 5 0  1 0 5 0  

3 1 - 2 0 0  2  1 7 5 0  2 1 0 0  8 5 0  1 0 5 0  

2 0 1 - 3 0 0  2  2 5 0 0  2 5 0 0  1 0 5 0  1 0 5 0  

3 0 1 - 5 0 0  2  3 0 0 0  3 0 0 0  1 0 5 0  1 0 5 0  

5 0 1 - 7 5 0  3  4 5 0 0  4 5 0 0  1 2 0 0  1 2 0 0  

7 5 1 - 1 0 0 0  4  6 0 0 0  6 0 0 0  1 2 0 0  1 2 0 0  

1 0 0 1 - 1 2 5 0  5  7 5 0 0  7 5 0 0  1 3 5 0  1 3 5 0  

1 2 5 1 - 1 5 0 0  6  9 0 0 0  9 0 0 0  1 3 5 0  1 3 5 0  

1 5 0 1 - 1 7 5 0  7  1 0 5 0 0  1 0 5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1 7 5 1 - 2 0 0 0  8  1 2 0 0 0  1 2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2 0 0 1 - 2 5 0 0  1 0  1 5 0 0 0  1 5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2 5 0 1 - 3 0 0 0  1 2  1 8 0 0 0  1 8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> 3 0 0 0  人 -  須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釐 定 出 口 門 及 出 口 路 線 的 數 目 及 闊 度  

  

房 間 、 防 火 隔

室 或 樓 層 的 可

容 納 佔 用 人 人

數 （ 人 數 ）  

出 口 門 或  
出 口 路 線 的

最 少 數 目  

最 小 總 闊 度  
（ 毫 米 ）  

最 小 闊 度  
（ 毫 米 ）  

所 有  
出 口 門  

所 有  
出 口 路 線  

每 道  
出 口 門  

每 條  
出 口 路 線  

4 -  3 0  1    7 5 0  1 0 5 0  

3 1 - 2 0 0  2  1 7 5 0  2 1 0 0  8 5 0  1 0 5 0  

2 0 1 - 3 0 0  2  2 5 0 0  2 5 0 0  1 0 5 0  1 0 5 0  

3 0 1 - 5 0 0  2  3 0 0 0  3 0 0 0  1 0 5 0  1 0 5 0  

5 0 1 - 7 5 0  3  4 5 0 0  4 5 0 0  1 2 0 0  1 2 0 0  

7 5 1 - 1 0 0 0  4  6 0 0 0  6 0 0 0  1 2 0 0  1 2 0 0  

1 0 0 1 - 1 2 5 0  5  7 5 0 0  7 5 0 0  1 3 5 0  1 3 5 0  

1 2 5 1 - 1 5 0 0  6  9 0 0 0  9 0 0 0  1 3 5 0  1 3 5 0  

1 5 0 1 - 1 7 5 0  7  1 0 5 0 0  1 0 5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1 7 5 1 - 2 0 0 0  8  1 2 0 0 0  1 2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2 0 0 1 - 2 2 5 0  9  1 3 5 0 0  1 3 5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—2 2 5 1 - 2 5 0 0  1 0  1 5 0 0 0  1 5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2 5 0 1 - 2 7 5 0  1 1  1 6 5 0 0  1 6 5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—2 7 5 1 - 3 0 0 0  1 2  1 8 0 0 0  1 8 0 0 0  1 5 0 0  1 5 0 0  

> 3 0 0 0  人 -  須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釐 定 出 口 門 及 出 口 路 線 的 數 目 及 闊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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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4 .   B 2 2 . 1  條  在 用 途 類 別  5 a  的 處 所 和 其 舞 台 及 更 衣 室 ，

應 以 寫 着 “ 出 口 ” 的 指 示 牌 清 楚 顯 示 所

有 出 口 門 或 出 入 口 。 該 指 示 牌 應 中 英 對

照 ， 並 以 正 楷 書 寫 ， 字 體 高 度 不 少

於  1 7 5  毫 米 ， 以 及 採 用 綠 底 白 字 ， 或 白 底

／ 黑 底 綠 字 。  
 

在 用 途 類 別  5 a  的 處 所 和 其 舞 台 及 更 衣 室，應

以 — 足 夠 的 方 向 指 示 牌 及 出 口 指 示 牌 清 楚

顯 示 所 有 出 口 門 或 出 入 口。該 等 指 示 牌 應 —
符 合《 最 低 限 制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所

訂 的 要 求 。  
 

5 .   B 2 2 . 2  條  該 等 告 示 應 設 置 於 高 度 離 地 至 少  2  米 之

處 ， 而 如 情 況 許 可 ， 則 應 設 置 於 該 等 出 口

門 或 出 入 口 上 方 。  

 

—（ 刪 除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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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6 .   B 3 0  節  

圖  B 6  
例 子 ( b )  

  

毫
米

 

 

毫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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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7 .   B 3 0  節  

圖  B 6  
例 子 ( c )  
 

 
 

 

8 .   B 3 0  節  
圖  B 6  
例 子 ( d )  
 

 

 
 

毫米  

毫
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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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9 .   C 4 . 3  條  如 單 層 建 築 物 的 體 積 不 超 逾  7 0 0 0  立 方 米

及 高 度 不 超 逾  7 . 5  米 ， 而 建 築 物 與 任 何 毗

鄰 建 築 物 或 地 盤 界 線 之 間 有 闊 度 不 少

於  6  米 的 暢 通 無 阻 空 地 ， 則 其 鋼 製 結 構 可

不 設 防 護 。 如 柱 與 樑 是 在 外 牆 內 ， 則 或 需

提 供 銹 蝕 防 護 ， 並 應 分 別 地 作 出 考 慮 。  

如 單 層 建 築 物 的 體 積 不 超 逾  7 0 0 0  立 方 米 及

高 度 不 超 逾  7 . 5  米 ， 而 建 築 物 與 任 何 毗 鄰 建

築 物 或 地 盤 界 線 之 間 有 闊 度 不 少 於  6  米 的

暢 通 無 阻 空 地 ， 則 其 鋼 製 結 構 可 不 設 防 護 。

—   
 

說 明  

如 設 於 平 台 或 地 面 的 單 層 有 蓋 人 行 道 符

合  C 9  節 和  C 1 2 . 4  條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採 用 符

合  E  部 的 不 可 燃 物 料 構 造 ，則 其 建 築 構 件 無

須 具 有 耐 火 效 能 。  
 

1 0 .   C 8 . 1  條  
 

……如 在 防 火 門 或 防 火 閘 的 每 一 面 裝 設 額

外 的 花 灑 頭 ， 並 且 符 合 下 列 規 定 ， 則 根 據

隔 熱 性 準 則 的 耐 火 時 效 可 減 至  3 0  分 鐘 ︰  

( a )  加 裝 的 花 灑 頭 必 須 是 該 建 築 物 的 花 灑

系 統 的 一 部 分 ， 並 符 合 《 最 低 限 度 之 消 防

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； 以 及  

( b )  加 裝 的 花 灑 頭 的 布 局 ／ 陣 列 應 能 完 全

覆 蓋 防 火 門 或 防 火 閘 的 每 一 面 ， 而 花 灑 頭

的 距 離 應 符 合 由 英 國 防 損 委 員 會 編 訂 並

包 含  B S  E N  1 2 8 4 5 : 2 0 0 3  的 規 定 。  
 

……如 在 防 火 門 或 防 火 閘 的 每 一 面 裝 設 —花

灑 頭 ， — 則 —該 隔 熱 性 —耐 火 —效 能 可 —以

降 低 至 不 少 於  3 0  分 鐘 —。花 灑 頭 必 須 是 該 建

築 物 的 —消 防 裝 置 的 一 部 分 ， 並 符 合《 最 低

限 度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 的 規 定 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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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1 1 .   C 8 . 7  條 說

明  
 

在 《 建 築 物 （ 通 風 系 統 ） 規 例 》 下 與 管 道

或 幹 槽 直 接 相 關 的 防 火 擋 板 屬 消 防 處 處

長 的 管 轄 範 圍 。  
 

在《 建 築 物（ 通 風 系 統 ）規 例 》下 與 管 道 或

幹 槽 直 接 相 關 的 防 火 擋 板，包 括 按 照 消 防 處

處 長 規 定 的 標 準 及 要 求 來 製 造 和 安 裝 的 槳

葉 型 防 火 擋 板 ， 屬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管 轄 範 圍 。 
 

1 2 .   C 9 . 3 ( d )條  除 應 急 設 施 如 消 防 栓 、 花 灑 系 統 、 應 急 照

明 及 出 口 指 示 牌 外 ， 所 有 規 定 的 樓 梯 及 其

防 護 門 廊 不 應 設 置 任 何 設 備 ， 除 非 該 等 設

備 以 防 火 屏 障 圍 封 ， 而 其 耐 火 效 能 不 低 於

將 該 防 護 出 口 與 建 築 物 其 餘 部 分 隔 開 的

牆 壁 的 耐 火 效 能 。 該 等 圍 封 上 的 任 何 出 入

口 應 設 有 防 火 門 ， 其 耐 火 效 能 不 低 於 該 處

防 火 屏 障 的 完 整 性 及 隔 熱 性 耐 火 效 能 。  

 

除 應 急 設 施 如 消 防 栓、花 灑 系 統、應 急 照 明、

出 口 指 示 牌 、 閉 路 電 視 及 直 接 對 講 裝 置 外 ，

所 有 規 定 的 樓 梯 及 其 防 護 門 廊 不 應 設 置 任

何 設 備，除 非 該 等 設 備 以 防 火 屏 障 圍 封，而

其 耐 火 效 能 不 低 於 將 該 防 護 出 口 與 建 築 物

其 餘 部 分 隔 開 的 牆 壁 的 耐 火 效 能。該 等 圍 封

上 的 任 何 出 入 口 應 設 有 防 火 門，其 耐 火 效 能

不 低 於 該 處 防 火 屏 障 的 完 整 性 及 隔 熱 性 耐

火 效 能 。  
 

1 3 .   C 1 3 . 4  條  若 沒 有 按 照  C 1 3 . 3  條 設 有 防 火 屏 障 （ 即 開

放 式 廚 房 ） ， 則 應 為 該 住 宅 單 位 設 置 下 列

消 防 安 全 設 施 ︰  
 
( a )  應 在 住 宅 單 位 內 和 開 放 式 廚 房 住 宅 單

位 外 的 門 廊 裝 設 煙 霧 感 應 器 。 煙 霧 感

應 器 應 歸 類 為 消 防 裝 置，並 應 符 合《 最

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 的 規

定 ， 其 火 警 信 號 應 連 接 至 消 防 控 制 面

板 ／ 物 業 管 理 辦 公 室 ／ 管 理 員 室 ， 以

若 沒 有 按 照  C 1 3 . 3  條 設 有 防 火 屏 障 （ 即 開 放

式 廚 房 ）， 則 應 —設 置 下 列 消 防 安 全 設 施 ︰  
 
( a )  應 在 該 住 宅 單 位 內 — 裝 設 配 置 聲 響 警 報

基 座 的 煙 霧 感 應 器 — ， 其 火 警 信 號 應 —
接 駁 至 建 築 物 的 獨 立 消 防 控 制 面 板 — ，

不 應 接 駁 至 消 防 通 訊 中 心 ；  
 
( b )  應 在 該 住 宅 單 位 外 的 公 用 地 方 裝 設 煙 霧

感 應 器 ， 其 火 警 信 號 應 接 駁 至 建 築 物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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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及 開 放 式 廚 房 處 所 所 在 樓 層 的 公 共 火

警 警 報 系 統 ；  
 
( b )  應 在 緊 接 開 放 式 廚 房 的 上 方 的 天 花 板

裝 設 花 灑 頭 。 花 灑 頭 應 歸 類 為 消 防 裝

置，並 應 符 合《 最 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裝 置 及

設 備 守 則 》的 規 定，其 火 警 信 號 應 連 接

至 消 防 控 制 面 板 ／ 物 業 管 理 辦 公 室 ／

管 理 員 室 和 建 築 物 的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，

以 及 直 接 連 接 至 消 防 通 訊 中 心 ； 以 及  
 
( c )  應 在 鄰 近 單 位 出 口 門 處 設 耐 火 效 能 不

低 於  - / 3 0 / 3 0  的 全 高 度 牆 壁 ， 其 闊 度 不

應 少 於  6 0 0  毫 米 。  

 
說 明  
 
為 減 少 住 宅 單 位 內 的 煙 霧 感 應 器 發 出 假

警 報 的 情 況 ， 應 小 心 考 慮 煙 霧 感 應 器 的 規

格 及 其 安 裝 位 置 。 基 於 煙 霧 感 應 器 會 受 濕

度 影 響 ， 建 議 在 客 廳 位 置 安 裝 中 或 低 靈 敏

度 的 煙 霧 感 應 器 ， 而 其 位 置 應 遠 離 廚 房 和

浴 室 。  
 

獨 立 消 防 控 制 面 板、公 共 火 警 警 報 系 統，

以 及 消 防 通 訊 中 心 ；  
 
( c )  應 — 裝 設 覆 蓋 開 放 式 廚 房 假 定 面 積 的 花

灑 頭 — ， 其 火 警 信 號 應 — 接 駁 至 建 築 物

的 獨 立 消 防 控 制 面 板 — 、 公 共 火 警 警 報

系 統 ， 以 及 —消 防 通 訊 中 心 ； —  
 
( d )  應 在 鄰 近 單 位 出 口 門 處 設 耐 火 效 能 不 低

於  - / 3 0 / 3 0  的 全 高 度 牆 壁，其 闊 度 不 應 少

於  6 0 0  毫 米 ； 以 及  
 
( e )  如 開 放 式 廚 房 處 於 設 有 內 樓 梯 的 處 所

內 ， 應 設 有 從 樓 板 底 計 垂 直 高 度 不 少

於  4 5 0  毫 米 的 屏 障 。 該 屏 障 應 圍 繞 開 放

式 廚 房 的 假 定 面 積 ， 具 有 不 低

於  - / 3 0 / -  的 耐 火 效 能 及 為 不 可 燃 ， 並 符

合  E  部 的 要 求 。 如 開 放 式 廚 房 內 設 有 假

天 花 板 ， 則 屏 障 應 延 伸 至 假 天 花 板 下 不

少 於  4 5 0  毫 米 處 。  
 
說 明  
 
為 減 少 住 宅 單 位 內 的 煙 霧 感 應 器 發 出 假 警

報 的 情 況，應 小 心 考 慮 煙 霧 感 應 器 的 規 格 及

其 安 裝 位 置 。 基 於 煙 霧 感 應 器 會 受 濕 度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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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煙 霧 感 應 器 及 花 灑 系 統 屬 建 築 物 的 消 防

裝 置 ， 應 由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每 年 進 行

檢 查 及 發 出 證 明 書 。  
 

響，建 議 在 客 廳 位 置 安 裝 中 或 低 靈 敏 度 的 煙

霧 感 應 器 ， 而 其 位 置 應 遠 離 —灶 頭 和 浴 室 。  
 
煙 霧 感 應 器 及 花 灑 系 統 屬 —按 照《 最 低 限 度

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的 規 定 來 設 計 的 消

防 裝 置，應 由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每 年 進 行

檢 查 及 發 出 證 明 書 。  
 

1 4 .   C 1 8 . 1 ( d )
條  

所 有 投 影 機 及 其 相 關 的 器 材 應 設 置 於 一

間 或 多 間 放 映 室 內 。 這 些 放 映 室 應 以 具 有

不 低 於  - / 6 0 / 6 0  的 耐 火 效 能 的 牆 壁 及 樓 板

與 電 影 院 及 其 他 處 所 分 隔 。 每 一 道 通 往 放

映 室 的 門 都 應 具 有 不 低 於 該 分 隔 牆 壁 的

耐 火 效 能 ， 並 設 有 防 煙 封 條 。 對 於 使 用 沒

有 膠 卷 的 投 影 器 及 沒 有 電 弧 、 氙 或 其 他 會

釋 出 有 害 氣 體 、 管 道 或 輻 射 的 光 源 投 影 器

材 的 電 影 院 ， 上 述 要 求 並 不 適 用 。  

 

所 有 投 影 機 及 其 相 關 的 器 材 應 設 置 於 一 間

或 多 間 放 映 室 內。這 些 放 映 室 應 以 具 有 不 低

於  - / 6 0 / 6 0  的 耐 火 效 能 的 牆 壁 及 樓 板 與 電 影

院 及 其 他 處 所 分 隔。每 一 道 通 往 放 映 室 的 門

都 應 具 有 不 低 於 該 分 隔 牆 壁 的 耐 火 效 能，並

設 有 防 煙 封 條。對 於 使 用 沒 有 膠 卷 的 投 影 器

及 沒 有 電 弧 、 氙 或 其 他 會 釋 出 有 害 氣 體 、 —
塵 埃 或 輻 射 的 光 源 投 影 器 材 的 電 影 院，上 述

要 求 並 不 適 用 。  
 

1 5 .   D 7 . 4  條  應 在 建 築 物 外 近 消 防 出 入 通 道 處 的 顯 眼

位 置 展 示 以 下 形 式 的 告 示 ， 指 示 該 通 道

處 ：  

 

應 在 建 築 物 外 近 消 防 出 入 通 道 處 的 顯 眼 位

置 展 示 以 下 形 式 的 告 示 ， 指 示 該 通 道 處 ：  

 
 

Fireman’s Lift 
消防員升降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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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1 6 .   D 9 . 2  條  應 在 升 降 機 槽 外 展 示 一 個 寫 上

“ F I R E M A N ’ S  L I F T ” 及 “ 消 防 升 降 機 ”

的 中 英 文 告 示 ， 指 明 該 升 降 機 是 消 防 員 升

降 機 及 可 到 達 的 樓 層 。 告 示 字 體 的 高 度 不

應 少 於  1 5  毫 米 。  

 

應 在 升 降 機 槽 外 展 示 一 個 寫 上

“ F I R E M A N ’ S  L I F T ” 及 “ 消 防 員 升 降 機 ”

的 中 英 文 告 示，指 明 該 升 降 機 是 消 防 員 升 降

機 及 可 到 達 的 樓 層。告 示 字 體 的 高 度 不 應 少

於  1 5  毫 米 。  

 
1 7 .   D 1 1 . 4  條  消 防 員 升 降 機 的 每 一 道 門 廊 應 有 暢 通 無

阻 的 通 道 前 往 出 口 路 線 ， 而 該 通 道 不 應 設

有 可 上 鎖 的 門 。  

 

消 防 員 升 降 機 的 每 一 道 門 廊 應 有 暢 通 無 阻

的 通 道 直 接 前 往 —防 護 出 口 —， 而 該 通 道 不

應 設 有 可 上 鎖 的 門。該 門 廊 應 設 計 成 一 個 公

用 地 方 及 該 消 防 員 升 降 機 的 組 成 部 分，使 該

門 廊 不 能 輕 易 併 入 鄰 近 的 處 所 單 位 而 成 為

該 處 所 單 位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1 8 .   E 1 3 . 1 ( a )條  所 有 用 途 類 別  –  在 防 護 出 口 內，表  E 1  的 A 1

級 別 ；  
 

所 有 用 途 類 別  –  在 防 護 出 口 內 ， 表  E 1  的 — C
級 別 ；  
 

1 9 .   E 1 4 . 1 ( a )條  所 有 用 途 類 別  –  在 防 護 出 口 內，表  E 1  的 A 1
級 別 ；  
 

所 有 用 途 類 別  –  在 防 護 出 口 內 ， 表  E 1  的 — C
級 別 ；  
 

2 0 .   表  F 1  

項 目  2 . 1 3  
項 目  措 施   是  否  不 適 用  跟 進 措 施  

2 . 1 3  地 庫 的 排 煙 口 及 其 散 煙 出 口

沒 有 被 阻 擋 ／ 阻 塞 。 地 庫 的

排 煙 系 統 由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

辦 商 定 期 檢 查 。  

    

  

（ 只 修 訂 英 文 版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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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段 落 ／ 圖 表  2 0 1 2  年  4  月 版 本  修 訂  
2 1 .   G 5 . 2  條  子 系 統  5  分 段 ( m )後  

所 有 組 成 部 分 都 是 時 間 數 值 ， 根 據 這 些 數

值 可 計 算 出 總 疏 散 時 間 ， 而 總 疏 散 時 間 便

是 所 需 的 安 全 疏 散 時 間 ， 亦 即 R S E T。  
 

（ 只 修 訂 英 文 版 ）  

 

2 2 .   附 件  A  – 
相 關 發 牌

當 局  發 出

的 守 則 和

指 引  
 

( k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《 旅 館 指 引 》  
 
( l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《 就 會 社 申 請 合

格 證 明 書 的 一 般 指 引 》  
 
( o ) 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發 出 的 《 遊 戲

機 中 心 牌 照 、 麻 將 ／ 天 九 牌 照 及 公 眾

舞 廳 牌 照 指 引 》  
 

( k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—《 根 據《 旅 館 業 條

例 》（ 第  3 4 9  章 ） 申 請 牌 照 的 一 般 指 引 》 
 
( l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《 —根 據《 會 社（ 房

產 安 全 ）條 例 》（ 第  3 7 6  章 ）申 請 合 格 證

明 書 的 一 般 指 引 》  
 
( o )  —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— 《 申 請 遊 戲 機

中 心 牌 照 指 南 》、《 公 眾 舞 廳 牌 照 申 請 指

引 》 及 《 麻 將 ／ 天 九 牌 照 申 請 指 引 》  
 

 


